
附件：

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大学生素质拓展（第二课堂）学分认定表（2021年修订版）

项目类别 开课单位 项目载体 项目类型 获得成果级别 证明材料要求 评分说明

科技学术与
创新创业 

(最高3分)

团委

大学生挑战杯项目(含大挑

、小挑)
集体项目

国家级、省级特等奖（大挑）、省级金奖（小
挑）3学分/项

获奖证书、正式发文通知等

（须以学校名义和学校参赛者身份参加）

1.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上所列获奖者均认

定该项相应类别的最高学分。

2.所获奖项均按照最高奖项计算一次，不

重复计算。

省级一、二、三等奖（大挑）2学分/项；省级

银奖、铜奖及单项奖（小挑）2学分/项

校级1学分/项

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
资金项目（攀登计划专

项）

集体项目

省级重点项目2学分/项

立项证明
（须以学校名义和学校参赛者身份参加）

1.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上所列获奖者均认

定该项相应类别的最高学分。
2.所获奖项均按照最高奖项计算一次，不

重复计算。

省级一般项目、校级重点项目1学分/项

校级一般项目、候选项目0.5学分/项

教务处

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集体项目

国家级3学分/项

校内结题证明文件
（须以学校名义和学校参赛者身份参加）

1.项目负责人认定相应项目级别最高学

分，其他项目组成员则按照项目级别乘

0.8的系数，即国家级2.4学分/项，省级
1.6学分/项，校级0.8学分/项。

2.所获项目均按照最高等级计算一次，不

重复计算。

省级2学分/项

校级1学分/项

学科竞赛
个人项目

集体项目

国际级一等奖3学分/项

获奖证书、正式发文通知等

（须以学校名义和学校参赛者身份参加）

1.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上所列获奖者均认

定该项相应类别的最高学分。

2.所获奖项均按照最高奖项计算一次，不

重复计算。

国际级二等奖、国家级一等奖2学分/项

国际级三等奖、国家级二等奖1.5学分/项

国家级三等奖、省级一等奖1学分/项

省级二、三等奖、校级一等奖1学分/项

校级二等奖，院级一等奖0.5学分/项



科技学术与
创新创业 

(最高3分)

科技处

学术论文
个人项目
集体项目

三大检索3学分/篇

用稿通知或刊物复印件
（期刊论文由知网/万方/维普等数据库收录检

索，三大检索收录的需提供检索证明）

1.第一作者认定相应项目级别最高学分。

2.其他作者则按论文级别乘0.8的系数，
即三大检索2.4学分/篇，核心期刊1.6学

分/篇，普通期刊0.8学分/篇。

核心期刊2学分/篇

普通期刊1学分/篇（含会议论文）

专利技术
个人项目

集体项目

发明专利授权或技术转让3学分/项

专利受理通知书、授权证书，技术转让证明等
通知书、证书等证明材料上所列专利申请

人均认定该项相应类别的最高学分。发明专利受理、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授权2学分
/项

创业学院

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
业大赛

集体项目

国家级铜奖及以上、省级金奖3学分/项

获奖证书、正式发文通知等
（须以学校名义和学校参赛者身份参加）

1.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上所列获奖者均认

定该项相应类别的最高学分。
2.所获奖项均按照最高奖项计算一次，不

重复计算。

省级银奖、铜奖2学分/项

校级金奖1学分/项；校级银奖0.5分/项；校级
铜奖0.3分/项

自主创业
个人项目
集体项目

法人代表或合伙人2学分/项 营业执照、公司章程等证明材料
证明材料上所列出的法人代表或合伙人均
认定2学分

文体艺术与
身心发展

(最高3分）

团委/各专

业学院

文化、艺术活动

（非商业性活动）
个人项目

集体项目

国家级及以上3学分/项

获奖证书

1.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上所列获奖者均认

定该项相应类别的最高学分。

2.所获奖项均按照最高奖项计算一次，不

重复计算。
3.商业性活动不予计算。

省级等级奖2学分/项；省级其他奖1.6学分

市级一等奖、冠军1.5学分/项；市级二等奖、
亚军1.2学分/项；市级三等奖、季军1学分

/项；其他奖0.8学分/项
校级一等奖、冠军1学分/项；校级二等奖、亚

军0.8学分/项；校级三等奖、季军0.6学分

/项；其他奖0.4学分/项

院级一等奖、冠军0.5学分/项；院级二等奖、

亚军0.4学分/项；院级三等奖、季军0.3学分/

项；其他奖0.2学分/项

学工处 艺术赏析与实践
艺术赏析0.2学分/人/场；艺术实践0.2学分/

人/次
学工处认定的名单

体育部/各

专业学院
体育活动

个人项目

集体项目

国家级及以上3学分/项

获奖证书

1.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上所列获奖者均认

定该项相应类别的最高学分。

2.所获奖项均按照最高奖项计算一次，不

重复计算。
3.体育比赛的认定范围为：国家级、省级

、市级比赛的主办单位为国家、省、市体

育主管部门、教育主管部门；国家、省、

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及下属单位或分会等；
校级比赛的主办单位为校体育运动委员会

及大学生体育联合会；院级则根据各学院

的赛事安排，详见《体育活动认定范围》

。

省级等级奖2学分/项；省级其他奖1.6学分



文体艺术与

身心发展

(最高3分）

体育部/各

专业学院
体育活动

个人项目

集体项目

市级一等奖、冠军1.5学分/项；市级二等奖、
亚军1.2学分/项；市级三等奖、季军1学分

/项；其他奖0.8学分/项

获奖证书

1.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上所列获奖者均认

定该项相应类别的最高学分。

2.所获奖项均按照最高奖项计算一次，不

重复计算。
3.体育比赛的认定范围为：国家级、省级

、市级比赛的主办单位为国家、省、市体

育主管部门、教育主管部门；国家、省、

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及下属单位或分会等；
校级比赛的主办单位为校体育运动委员会

及大学生体育联合会；院级则根据各学院

的赛事安排，详见《体育活动认定范围》

。

校级一等奖、冠军1学分/项；校级二等奖、亚

军0.8学分/项；校级三等奖、季军0.6学分
/项；其他奖0.4学分/项
院级一等奖、冠军0.5学分/项；院级二等奖、
亚军0.4学分/项；院级三等奖、季军0.3学分/

项；其他奖0.2学分/项

体育部 体能测试 个人项目 通过1学分/人 体育部认定的名单

社会实践与
志愿服务

（最高3分）

学工处 参军入伍 个人项目 服役2年及以上2学分/人 服役、退伍证明

团委/各专

业学院

社团活动（获优秀学生社

团干部、优秀学生社团干

事、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

干部等荣誉称号）

个人项目

省级2学分/人

荣誉证书

市级1.5学分/项

校级1学分/项

院级0.5学分/项

学工处 党校培训 个人项目

参加学校党校培训并获结业证书0.5学分/人

党组织证明

优秀1学分/人

国交处/各

专业学院

海外研修（非成绩认定

类）
个人项目

1周0.5学分/人/次

证明或研修报告

15天1学分/人/次

1-3月1.5学分/人/次

1学期及以上2学分/人/次

团委 公益劳动/志愿服务 个人项目 每完成10个公益积分记1学分/人 团委认定的名单

各教学单位
社会实践、实习（含境外
实习）、实训

个人项目 7天及以上实习实践记1学分/人/次 实习证明、实习总结报告
课外实践、实习、实训，不包括学校暑期
社会实践等课内实践、实习、实训安排

团委/各专
业学院

学生干部 个人项目 服务期1学年及以上，每学年记0.5学分/人

专业学院证明

各专业学院

学长服务（导师） 个人项目
担任学长，每学期记0.5学分/人；担任学生班
主任、学生班导生，每学期记1学分/人



社会实践与
志愿服务

（最高3分）

各专业学院

教师助理（助教） 个人项目 服务期1学期及以上，每学期记1学分/人

专业学院证明

学工处 生涯体验 集体项目 完成生涯体验所有项目记0.2学分/人 学工处认定的名单

岗位技能

（最高2分）

各专业学院

英语等级考试

个人项目
非英语专业学生通过六级1.5学分/人，四级1
学分/人

证书

个人项目
英语专业学生通过专业四级记1学分/人，专业
八级记1.5学分/人

英语国际通用考试 个人项目
通过学院认可的雅思、托福、GRE、托业等考
试记2学分/人

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等级考试

个人项目 四级记2学分/人

个人项目 三级记1.5学分/人

个人项目 二级记1学分/人

各专业学院 普通话水平测试 个人项目 二乙及以上记1学分/人

各专业学院 专业技能证书 个人项目
由各专业学院进一步规定认可的技能证书范围
及认定标准

专业技能证书必须与学生所在专业有直接
、紧密的联系，可纳入认定的范围：

1.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《国

家职业资格目录》里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

的证书；
2.由通过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教

育部鉴定的培训评价组织颁发的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；

其他证书（含各类培训证书、驾驶执照
等）不予认定。

劳动素养
（必修）

（最高1分）

各专业学院

劳动素养 集体项目

参加劳动观念教育不少于8学时

专业学院认定的名单

完成不少于32学时记1学分/人参加专业劳动教育不少于8学时

学工处 参加劳动实践教育不少于16学时 学工处认定的名单

其他

(最高2分）

各专业学院 参加学术报告、讲座 个人项目 0.2学分/人/场 签到记录

各专业学院 拓展阅读 个人项目
大学期间阅读2部及以上专著，或拓展阅读6篇
以上经典文章1学分/（2部专著或6篇文章）

读书报告，文献综述（3000字及以上）；英文
读书报告（3000字及以上）；

各专业学院

拓展学习

个人项目

由各专业学院自行决定学习方式（开设课程、

学习慕课等）及认定标准（须经校教学指导委

员会批准）

成绩单或其他



其他

(最高2分）

教务处

拓展学习

集体项目
港澳台学生国情教育网络培训完成50学时的课

程内容记0.5学分/人/年
教务处认定的名单 此项目仅针对港澳台学生


